
□见习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马超

本报讯 离婚后父亲因女儿成

绩下降经常采用暴力手段， 母亲一

纸诉状起诉至法院， 要求变更抚养

关系。 昨日， 徐汇区人民法院适用

《民法典》 相关条款， 审结这起变

更抚养关系纠纷案， 判决支持变更

请求。 徐汇区人民检察院对该案支

持起诉。

王洋与刘月结婚后， 育有一女

晓红。 2009 年， 王洋与刘月离婚，

双方约定晓红随父亲王洋一起生

活。 随着女儿的成长， 特别是初中

以后， 晓红的成绩却离王洋的预期

越来越远 。 为了加强对女儿的管

教， 王洋经常采取暴力手段， 长期

殴打、 虐待晓红， 使其精神和肉体

受到严重伤害 。 2020 年 8 月 19

日， 刘月诉至法院， 申请变更抚养

关系。

案件受理后， 徐汇法院第一时

间根据 《徐汇区家事审判综合协调

解决机制合作协议 》 启动协作机

制。 法官连续走访属地派出所、 区

妇联等单位， 并委托家事调查员对

案件进行了家事调查。 调查员分别

走访了晓红家， 王洋、 刘月居住地

所在居委会， 认为双方在家庭环境

和抚养能力方面都有较好的抚养能

力， 晓红因经常被打骂对父亲产生

畏惧心理。 为了调查清楚孩子的意

见， 法官还在开庭前通过晓红所在

的学校， 全面调查了解晓红日常学

习、 生活状况， 当面询问晓红的真

实意愿。

2020 年 12 月 18 日 ， 徐汇法

院对该案依法不公开开庭进行了审

理。 民法典生效后， 合议庭在充分

尊重未成年人真实意愿的基础上，

根据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

于昨日依照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八

十四条， 判决支持刘月要求变更晓

红由其抚养的诉讼请求。 目前， 该

案尚未生效。

法官提醒>>>

虽然本案中父亲的出发点是为

了孩子的教育 ， 也为此付出了多

年 ， 但孩子并非父母一方的附属

品 ， 他们都是拥有独立思想的个

体。 如果一味通过暴力、 高压等手

段逼迫子女按照自己的要求去做，

往往会适得其反。 肥沃的土壤、 扎

实的根基才能开出最娇艳的花朵。

为了孩子的成长， 希望离婚后的父

母能够在探望权、 抚养费等方面妥

善处理， 共同创造有利于孩子成长

的环境。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陈卫锋

本报讯 昨天， 浦东新区人民

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吴金水担任审

判长， 与金融审判庭庭长王鑫、 审

判员孔燕萍共同组成合议庭， 适用

《民法典》 相关条款， 审结一起标

的额近 3000 万元的保理合同纠纷，

并当庭作出一审判决。

2019 年 10 月 15 日 ， 原告远

东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下称远

东公司） 与上海海寓公寓管理有限

公司 （下称海寓公司）、 上海景闳

远寓公寓管理有限公司 （下称景闳

公司 ） 签订了 《有追索权保理合

同》。 同时， 原告与海寓公司签订

了 《应收账款转让登记协议》， 约

定海寓公司将其与景闳公司签订的

基础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 2970 万

元转让给原告。 原告还与景闳公司

签订 《服务协议》， 约定由景闳公

司向原告支付服务费。

通过以上约定， 三方形成了保

理合同法律关系， 原告为保理商，

海寓公司为应收账款转让方， 景闳

公司为应收账款债务人 。 根据约

定， 原告须向海寓公司支付应收账

款受让款， 作为其受让该应收账款

的对价， 景闳公司应向原告分期支

付回收款及服务费。

同日， 上海合滨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下称合滨公司） 与原告签订

《保证合同》， 承诺为景闳公司在保

理合同项下向原告应付的债务承担

连带保证责任。 海寓公司也与原告

签订了 《最高额股权质押合同 》，

约定将海寓公司合法享有的景闳公

司的 49%股权质押给原告， 用以担

保景闳公司在保理合同项下向原告

应付的债务。

此后， 原告办理了应收账款转

让登记， 并依约向海寓公司支付了

应收账款转让对价。 然而， 除第一

期回收款及服务费外， 原告至今未

收到其余已到期款项。 同时， 海寓

公司、 景闳公司经营状况、 财务状

况显著恶化， 海寓公司合法持有的

景闳公司的 49%股权亦被冻结。 原

告遂向、 浦东法院起诉， 请求依约

解除合同， 并获得经济赔偿。

浦东法院审理后认为， 本案系

保理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 应当适用

《民法典》关于保理合同的规定。

本案中， 景闳公司未按约支付

回收款， 原告有权按照合同约定，

要求解除涉案保理合同。 原告选择

以起诉的方式主张解除， 故该合同

已于起诉书副本送达之日解除。 原

告在审理中明确， 合同解除后， 合

同项下对应的应收账款所有权仍归

海寓公司所有， 原告不再主张。 涉

案保理合同约定， 在解除合同的情

况下， 原告有权要求海寓公司、 景

闳公司连带赔偿相应损失。 《民法

典》 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三款规定，

“连带责任， 由法律规定或者当事

人约定”， 故原告有权要求海寓公

司、 景闳公司连带赔偿经济损失，

并要求景闳公司支付服务费 172 万

元及相应逾期付款违约金。

据此浦东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涉案 《有追索权保理合同 》 于

2020 年 9 月 11 日解除 ； 海寓公

司、 景闳公司连带赔偿远东公司经

济损失， 包括回收款损失 2680 万

元及相应违约金； 景闳公司支付远

东公司服务费 172 万元及相应违约

金； 合滨公司对上述第二项付款义

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在履行上述

清偿义务后 ， 有权向景闳公司追

偿； 若景闳公司未按期履行上述第

二项付款义务， 远东公司可与海寓

公司协议 ， 以其持有的景闳公司

49%的股权折价 ， 或者申请以拍

卖、 变卖该股权所得价款在最高债

权限额 4400 万元的范围内优先受

偿； 驳回远东公司其余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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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才知丈夫身患艾滋 妻子诉至法院
闵行法院适用《民法典》撤销婚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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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杨程

本报讯 感情稳定的恋人步入

婚姻的殿堂， 腹中还孕育着二人爱

的结晶， 谁料领证第二天， 丈夫主

动告知自己罹患艾滋病多年。 1 月

4 日 ， 在闵行区人民法院梅陇法

庭， 一起特殊的婚姻撤销案件正式

宣判， 判决原告李某与被告江某的

婚姻属可撤销婚姻， 予以撤销。

原告李某与被告江某经人介绍

相识后 ， 很快确定了恋爱关系 。

2020 年， 李某怀孕， 6 月 28 日双

方登记结婚， 并于当天至民政机关

指定的机构进行婚前检查。 此时的

江某， 已身患艾滋病 8 年。

第二天， 婚检结果出来， 医生

要求江某主动向李某坦白患病情

况 ， 否则医生就要告知李某 。 29

日当天， 江某主动坦白， 李某方知

枕边人罹患艾滋病多年。

虽然李某坚持表示其所罹患的

艾滋病已不在传染期内， 传染李某

及其腹内宝宝的可能性极小， 且最

终证明李某确实并未被传染， 但丈

夫的病依然让李某无法接受。 李某

决定终止妊娠并向闵行法院起诉要

求撤销婚姻。 闵行法院不公开开庭

审理了此案。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艾滋病并

不属于导致婚姻无效的疾病。 本案

中， 被告虽然患有艾滋病， 但经过

长期药物控制， 已不在传染期内，

因此若原告起诉要求宣告婚姻无

效， 将无法得到支持； 而若原告起

诉要求撤销婚姻， 而不符合 《婚姻

法》 规定的可撤销的情形； 原告作

为无过错方 ， 也无法得到有效救

济。

由于案件的特殊性， 立案后法

官进行了大量细致充分的论证， 从

保护无过错方利益出发， 根据刚刚

正式实施的 《民法典 》 1053 条规

定 “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 应当在

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 不如

实告知的， 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

请求撤销婚姻”， 法院经审理认为，

本案中被告在结婚登记之前未如实

告知原告其患艾滋病的事实， 原告

在知情后 1 年内向法院起诉要求撤

销婚姻， 应予以支持， 故依法判决

撤销原被告的婚姻关系。

法官说法>>>

《民法典》 实施之后， 不仅将

登记结婚前隐瞒重大病情作为无过

错方可以撤销婚姻的情形之一 ， 而

且还赋予无过错方主张损害赔偿的

权利 ， 原告因此得到了最有效的维

权途径。

本案中， 原、 被告登记结婚时间

虽然在 《民法典》 实施之前， 但审理

宣判却在 《民法典 》 颁布之后 ， 且

原、 被告的婚姻状态一直持续至今，

所涉可撤销情形属于 《民法典 》 的

新增规定 ， 从保护无过错方的利益

出发 ， 按照有利溯及的原则 ， 法院

最终依据 《民法典 》 的相关规定作

出上述判决。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郑倩

昨天 ， 上海金融法院适用

《民法典》 二审审结一起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案。

消费者向信托机构借款 600

万元 ， 合同约定平均年利率为

11.88%。 然而， 消费者提前还款

后却发现， 自己实际支付利率高

达 20.94%！ 于是诉至法院要求退

还多收的 88 万元利息及损失。

消费者在 《还款计划表》 中

签字确认， 是否就认定贷款机构

不存在隐瞒利率事实？ 面对合同

格式条款， 如何更好保护金融消

费者权益？

上海金融法院最终判决贷款

机构在贷款合同中负有明确披露

实际利率的义务， 因贷款机构未

披露实际利率而收取的超过合同

约定利率的部分利息应予返还。

合同约定利率11.88%，

实际却高达20.94%

  2017 年 9 月， 田某、 周某和

中原信托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原信托”） 签订 《贷款合同》，

约定田某、 周某向中原信托借款

600 万元 ， 贷款期限 8 年 。 贷款

利率具体以 《还款计划表》 为准，

平均年利率为 11.88%。 还款方式

为分次还款， 《还款计划表》 载

明每月还款本息额和剩余本金额。

根据合同约定， 田某、 周某

按期归还了 15 期本息。 随后， 田

某、 周某提前还款， 实际支付本

息 740 余万元。 田某、 周某认为

实际利率高达 20.94%， 远高于合

同约定的 11.88%， 且中原信托在

借款合同履行过程中从未披露过

实际利率 ， 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

要求中原信托退还多收的利息 88

万余元以及占用该资金的利息损

失。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 《还

款计划表》 列明每一期还款的本

息合计金额及剩余本金， 亦由借

款人签字确认， 故不存在隐瞒利

率的事实， 判决驳回田某、 周某

的诉讼请求。

田某 、 周某不服一审判决 ，

向上海金融法院提起上诉。

中原信托认为， 《还款计划

表》 系以初始本金 600 万元乘以

年利率 11.88%和借款期限 8 年 ，

算出应还总利息， 加上本金后分

摊至每月作成， 借款人签字确认

按 《还款计划表》 还款即视为认可

其利息计算方式， 要求驳回上诉 ，

维持原判。

法院：贷款人应当明确披

露实际利率

上海金融法院经审理认为， 贷

款人应当明确披露实际利率 。 首

先， 根据借款合同的法律定义， 支

付利息是借款人的主要义务， 因此

利率是借款合同的核心要素， 关系

到借款人的根本利益。 其次， 只有

实际利率才如实反映用资成本。 在

本金逐渐减少的情况下， 始终以初

始本金为基数计算的表面利率必然

低于实际利率， 并不能反映借款人

的实际用资成本。 再次， 明确披露

实际利率是确保借款合同平等缔

约， 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必然要

求。 实际利率是普通金融消费者所

理解的利率， 但普通民众难以具备

计算实际利率的能力。 基于民法公

平、 诚信原则， 要求贷款人披露实

际利率是确保双方当事人基于对称

信息， 自愿作出符合内心真意之意

思表示的需要。

《民法典》 第四百九十六条规

定格式条款提供者应当采取合理方

式提示对方注意与其有重大利害关

系的条款， 并明确未履行该义务时

的法律后果。 因此， 贷款人在与借

款人， 尤其是金融消费者订立借款

合同时， 应当采用通俗易懂的方式

明确告知实际利率， 或者明确告知

能够反映实际利率的利息计算方

式。

本案中， 《还款计划表》 仅载

明每期还款本息额和剩余本金额 ，

既未载明实际利率， 也未载明利息

总额或其计算方式。 一般人若不具

备会计或金融专业知识， 难以通过

短时阅看而自行发现实际利率与合

同首部载明利率存在差别， 亦难以

自行验算该实际利率。 因此， 《还

款计划表》 不足以揭示借款合同的

实际利率。

借款合同首部载明平均年利率

11.88%， 同时载明还款方式为分次

还款。 上述条款应当作为确定利息

计算方式的主要依据， 采用一般理

性人的标准进行解释。 借款人主张

以 11.88%为利率， 以剩余本金为基

数计算利息， 符合一般理性人的通

常理解， 也符合交易习惯和诚信原

则， 应予支持。

上海金融法院作出终审判决 ，

撤销原审判决， 改判中原信托返还

田某、周某多收取的利息84万余元。

贷款机构不应制造“利率幻觉”
上海金融法院适用《民法典》宣判

3000万元保理合同未按期履行
浦东法院首次适用《民法典》审理并判决一起保理合同纠纷

因成绩差父亲多次打孩子 母亲要求变更抚养关系

徐汇法院适用《民法典》相关条款 判决支持变更请求


